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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107.1.5) 

 

一、臺北市政府為執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確保選配過程之公平性，保

障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以下簡稱權利人)權益，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實施者於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以公平合理方式，考量個案狀況及權

利人負擔能力，敘明理由載明選配原則，作為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位置之依據；另更新案如有實分配價值超出應分配權值、所有權人合併權利

價值共同選配或優先選配順序等情形，亦應載明於選配原則內。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未訂有選配原則者，權利人應得就其應分配權利價值部分自

由選擇更新後房地單元。 

 

三、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畫時，應以雙掛號方式檢附通知函及辦理選配所需文

件，通知權利人辦理分配位置之申請。 

前項通知文件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選配期間及選配說明。 

(二)個別權利人更新前、更新後權利價值。 

(三)更新後建築設計各樓層平面圖、地下層(含車位)平面圖。 

(四)更新後各房地單元配置、面積、權利價值清冊。 

(五)車位價值清冊。 

(六)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合併分配申請書。 

(七)權利人應於選配期間依實施者所提供之文件表達選配意願。如以掛號郵寄方

式向實施者提出者，以書面通知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四、實施者於選配期間屆滿後，應依第二點所訂之選配原則整理選配意願調查結

果，視需要辦理公開抽籤。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公開抽籤： 

(一)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者。 

(二)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逾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未於選配期間提出選配意

願者。 

辦理公開抽籤，實施者應檢附下列資料通知須辦理公開抽籤之權利人： 

(一)公開抽籤時間、地點。 

(二)應辦理公開抽籤之原因。 

(三)公開抽籤規則。 

前項抽籤規則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須辦理公開抽籤對象。 

(二)公開抽籤應有公正第三人現場見證。 

(三)抽籤時應由本人或持本人委託書之受任人進行抽籤。 



(四)未到場抽籤者，得由實施者或公正第三人代為抽籤。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與實施者合意辦理選配，非屬公開抽籤範圍： 

(一)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權利價值者。 

(二)申請△F6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容積獎勵並以現地安置方式處理者。 

(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提供資金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出資者。 

 

六、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案，辦理選配作業時，

應顧及公平性，參與協議合建者由實施者代表與其他權利人一併依所訂之選配原

則辦理選配作業，如涉及重複選配情形，應辦理公開抽籤。 

 

七、選配作業，實施者得視個案具體狀況載明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中，並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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